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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就上述立法建議有如下觀點： 

 

1.  產品服務提供者通常僱用電子促銷商代發电郵、傳真等商業推廣訊息。電子促銷商所採

用方法並非產品服務提供者可以控制，若電子促銷商並未遵守新法例，產品服務提供者

是否會因此無辜負上責任？ 

2.  如何介定產品服務提供者和電子促銷商？ 

3.  產品服務提供者會否因新法例而無辜負上責任？或者避免無辜負上責任而無法使用低

成本促銷？ 

4.  現時接收電子商業推廣訊息的人仕會藉打電話或傳真等方法通知產品服務提供者或電

子促銷商取消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但往往會有以下幾點人為錯誤不能成功取消傳真號

碼或電郵地址： 

a) 忘記把欲取消的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寫在回傳的傳真或電郵上， 

b) 把錯的取消號碼或電郵地址寫在回傳的傳真或電郵上， 

c) 藉打電話通知產品服務提供者或電子促銷商取消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時，講錯或對

方聽錯傳真號碼或電郵地址 

如果沒有一個由工商及科技局設立的＂不欲接受電子訊息號碼表＂，很難解决上述問

題！ 

 

懇請政府平衡各界利益，遏止濫發訊息之餘，保障中小企可維持低成本促銷而生存，從而制

造就業機會，推動本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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